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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H水电站为例，从补偿资金方面分析土地作价入
股与逐年补偿方式的优劣，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得出作价入
股安置方式虽于补偿金额方面拥有优势，但因其具有较高的实
施风险，并不适宜广泛推广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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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年来，为从根本上解决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众多学

者在移民补偿与安置长效机制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随着水电
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的提出，土地作价入股安置模式愈受青睐。
本文以H水电站为例，从补偿资金方面分析逐年补偿与作价入
股方式的优劣，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估。

一、安置模式构建
本文在探讨H水电站作价入股与逐年补偿安置方式时，针

对入股资金范围、逐年补偿对象与范围、补偿标准与期限三个
方面进行安置模式的构建。

（1）入股资金范围。为便于与逐年补偿安置方式进行对
比分析，本文采用控制变量方法，将淹没耕（园）地的土地补
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以下简称“两费”）用于投资电站建设，
园地扣除地面附着物后以耕地计算。在相关管理机构监督指导
下以村集体为单位统一与业主签订入股投资协议。

（2）逐年补偿对象与范围。生产安置方式为以土安置，
但安置过程中无法落实耕（园）地的移民以及落实耕（园）地
达不到安置标准的移民户作为补偿对象。因水电工程建设而依
法征收的法定承包到户的耕（园）地作为补偿范围。

（3）补偿标准与期限。逐年补偿按照当地公布的统一年
产值为补偿标准，土地作价入股补偿标准根据移民入股投资比
例确定。通过对我国水电站设计一般使用年限分析，两种安置
方式补偿期限均确定为电站投产发电后70年。

二、补偿资金测算
H水电站位于青海省黄河干流上，电站总装机容量22.5万

kW，多年平均发电量8.853亿kW·h，工程总投资23.14亿元。
建设征地永久征收耕地4056.70亩，园地2111.71亩。补偿资金
测算初拟两个方案，分别为土地作价入股、逐年货币补偿。

（一）土地作价入股
土地作价入股安置方式计算补偿资金主要影响因子为入股

投资、工程建设总投资、补偿年限、银行贷款金额以及上网电
价的增长率。

H电站土地作价入股耕（园）地指标为6168.41亩。按照
青政【2010】26号、青政办【2007】46号相关标准，征收耕
（园）地31200元/亩。经计算，移民入股投资为1.92亿元，占
工程建设总投资的8.30%。

电站预计年正常出力发电量以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的90%
计算，即7.968亿kW·h。上网电价参考临近工程，每年预计
正常发电的年收益为1.833亿（含税），年增值税费约1100万
元。根据财综【2007】26号的有关标准，H水电站每年需支出
库区基金约630万元。固定资产折旧按电站设计概算规定30年
计算，年折旧率3.33%，利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年折旧费约3901万
元。年运行费按其投资或造价的2%估算，约4628万元。经相关财
务分析，H水电站银行贷款按20年期计算，逐年还本付息，年平
均还款约8500万元。因此，H电站建成后将亏损，每年亏损429万
元，理论上直至2030年方可盈利。但根据H水电站实际情况，电站
计划2012年初满负荷发电，截至目前已推迟6年，实际盈利时
间同样存在6年滞缓期。电站运行期内总盈利约35.457亿元，
根据移民入股投资比例，收益资金约为2.953亿元。

（二）逐年货币补偿
逐年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计算补偿资金主要影响因子为统一

年产值的增长率、补偿年限以及资金的折现率。折现率的高低
受社会平均利润、借贷资本供求情况等因素影响，具有较高的

复杂性，当前进行资金测算时，仅考虑静态投资。

式中：F总为总静态补偿资金，Fi为从基准年开始第i年的
补偿资金，F1为基准年补偿资金，a为统一年产值增长率，本
文采取3.5%。

经计算，该安置方式在电站运行期静态补偿资金为1.033
亿元。另外根据青政【2006】99号有关规定，青海省采取将后
期扶持资金每人每年600元方式直补至移民个人，期限自搬迁
安置完成之日起20年。因此H水电站逐年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将
享受补偿总资金为1.322亿元。

三、收益比较
综上，移民入股收益为2.953亿元，逐年补偿收益为1.322

亿元。因电站建设完成将面临至少25年亏损期，考虑应维持移
民基本生活水平，提出将两费的一半用于电站建设，相应移民
入股收益降为1.471万元。通过比较可知，不考虑其他风险情
况下，补偿收益方面前者优于后者。

四、风险评估
土地作价入股主要风险类型评估如下：
（1）入股主体：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实践中极其模

糊，使得移民在入股过程中股东资格难以确定；
（2）作价标准：移民土地作价入股标准、方式在法律层

面上尚属空白，具体实践中，因缺乏专业评估机构或人员，又
无政策性约束，使得评估价格出现较大出入。

（3）电站效益：对于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工程，大部
分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且电站运行期间需缴纳大量税费与年
运行费，短期内工程效益多为亏损，将无法保证移民近期生产
生活水平，严重损害移民利益。

逐年货币补偿风险评估如下：
（1）发展动力：逐年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实施后，移民因

收入来源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生产习惯，增强移民依赖性，缺
乏发展动力；

（2）电价水平：逐年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资金来源首先由两
费中列支，不足部分由电站上网收入补充，虽减少了电站运行初
期融资压力，但却增加了电站的运行成本，影响电价水平。

五、结语
在土地资源管理、电站利益共享的时代要求下，土地作价

入股安置模式因其独特的运行模式展现出较高的活跃度。但正
因其特殊性，使其具有较高的实施风险与推广难度。而逐年补
偿安置模式，直观上虽没有前者的补偿金额高，却可享受相对
完善的后扶政策，受到移民个人、地方政府以及项目业主的青
睐。因此，结合H水电站运行实例，土地作价入股当前具有较
高实施风险，暂不适宜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1]李敏安.集资入股方式的水库移民安置探讨[J].浙江水

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2001，13（z1）：17-19.
[2]郭万侦，徐静.水电移民逐年货币补偿安置方式优劣分

析[J].水电移民政策技术管理论坛论文集.2012.187-196.
[3]姜事呈，王传明.水电工程移民逐年货币补偿与大农

业为主的生产安置方式经济性比较研究[J].四川水力发电，
2015，34（05）：131—135.

[4]孙贝贝，金泰植，苏亮志，唐志坚.逐年补偿安置方式下
电价测算与核定方法探讨[J].水利水电工程设计，2016，35
（03）：54-56.

[5]邓益，汪奎，黄建，敬松.大型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入股安
置方式初探[J].水力发电，2015，41（04）：01-04.

[6]徐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探析[D].山东大
学.2014.

水电工程土地作价入股与逐年补偿安置方式对比分析
李莹  朱彦博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万方数据


